
年产 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目名称 年产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

验收类型 竣工验收

建设地点 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竹马工业园区

验收单位 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28 日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年产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
行业

类别
加工制造类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

性质
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石棉县行政审批局，

石行审农函〔2021〕28号，2021年3月22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0年12月～2023年1月，

2025年1月～2025年8月（34个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雅安久云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雅安久云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四川龙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韵四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体监理）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雅安资环生态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

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

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

365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

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等相关规定，建设单

位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在雅安市

石棉县主持召开了年产 30000 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监理单位中韵四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四川龙宽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水保方案编制单位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雅安

久云科技有限公司、水保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雅安资环生态环

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省级水土保持专家库专

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年产

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提交了《年产 30000 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实地查看了项目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四川

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韵四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龙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雅安久云科技有限公司、雅安资环生态

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关于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的汇报，经质询、讨

论，形成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年产 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四川省

雅安市石棉县竹马工业园区，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2°28′30.38″，北纬 29°04′35.44″。

项目建设 3万吨黄磷生产线，分两期建设，本项目为一期项

目，建设 3万 kVA电炉 2台并配套建设原料库房，安全，环保

等相关设施。包括门卫室（2处）、综合楼、倒班房、消防泵房

及消防灌、2＃动力变电所（丙类）、磷矿粉成球车间（丁类）、

原料库（丁类）、控制室、维修车间（丁类、开关站（丙类）、

主生产车间（甲类）、精包装车间、水处理池区、罐区、锅炉房

（丁类、车间配电及辅助用房、酸性洗涤槽循环池、碱洗循环池

等共计 19 个建构筑物和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为

37538.12m2，建筑密度 34.93%，容积率 0.56，绿地率为 1.05%。

项目于 2020年 12月正式开工建设，至 2023年 1月停工，

2025年 1月恢复建设至 2025年 8月完工。

项目总投资 25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000万元，资金来

源于企业自筹。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0年 12月，建设单位委托雅安久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年

产 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21年 1月，雅安久云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年产 30000

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21 年 2 月，编制单位完成了《年产 30000 吨黄磷技改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21年 3月 22日，石棉县行政审批局印发了《石棉县行政

审批局关于年产 30000 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

批复》（石行审农函〔2021〕28 号），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作了批复。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8.34hm2。

本项目土石方总挖方量为 4.34万 m3（自然方，下同，含表

土剥离 0.09 万 m3），总填方量为 4.34 万 m3（含表土利用 0.09

万 m3），土石方平衡，无借方和余弃方。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土剥离 0.09万 m3，DN500

雨水管 40m，DN400雨水管 180m，DN300雨水管 860m，雨水

口 48个，雨水检查井 36个，蓄水池 1座，覆土 0.09万 m3，土

地整治 0.09hm2，园林绿化 0.09hm2，洗车槽 1 个，砖砌排水沟

1300m，砖砌沉砂池 8个，防雨布遮盖 3800m2，土袋拦挡 455m3。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110.42万元，其中主体已列水保投

资 44.46万元，新增水保投资 65.9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33.53

万元，植物措施费 9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 33万元，独立费用

21.42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 0.62万元，科研勘测设计费 5万元，

工程建设监理费 3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8.8万元，水土保持竣



工验收报告编制费 4 万元），预备费 2.62万元，水土保持补偿

费 10.846万元。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

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确定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7%，土

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达到 94%，表土保护率达到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为 1%。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保持重大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20年 9月，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年

产 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施工图设计报告》。

（四）水土保持监理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主体监理单位中韵四方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监理工作严格遵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

术标准》（GB50433-2018）、《水土保持监理规范》（SL/T523-2024）

等相关要求，结合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及主体工程施工进度有序开

展。

监理单位全程参与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的监督管理，重点

对表土剥离、防洪排导工程、植被恢复、临时防护各类措施的施

工工序、工程量及工程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在质量把控方

面，监理单位在施工单位自评基础上，对水土保持单元工程开展

抽检复核，核实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确保水

土保持设施布设规范、功能达标。



（五）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1 年 3 月，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雅安久

云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按要求

编制完成了 2020年 4 季度监测季报，2021年 1、2、3、4 季度

季报，2022年 1、2、3、4季度季报，2023年 1季度季报，2025

年 1、2、3季度季报（2023年 1月停工，2025年 1月复工），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并提交给水行政主管部门。

通过现场监测，本项目建设区域内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9%，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67，渣土防护率 99.9%，表土保护

率 99.9%，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林草覆盖率为 1.05%，六

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水土保

持监测“绿黄红”三色评价总体得分为 92分，综合评价结论为

绿色。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已完成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

务，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水土保持设施的完好率较高，可发

挥其水土保持防治效益。

（六）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1．验收报告编制情况

2026年 4月～2026年 5月，建设单位委托雅安资环生态环

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

工作。

2026年 5 月，雅安资环生态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

成了《年产 30000吨黄磷技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8.34hm2，

与方案批复一致。

本工程土石方总挖方量为 4.34万 m3（自然方，下同，含表

土剥离 0.09 万 m3），总填方量为 4.34 万 m3（含表土利用 0.09

万 m3），土石方平衡，无借方和余弃方。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土剥离 0.09万 m3，DN500

雨水管 40m，DN400雨水管 180m，DN300雨水管 860m，雨水

口 48个，雨水检查井 36个，蓄水池 1座，截排水沟 850m，覆

土 0.09万 m3，土地整治 0.09hm2，园林绿化 0.09hm2，洗车槽 1

个，防雨布遮盖 4320m2，土袋挡护 546m3，临时排水沟 1610m，

临时沉沙池 10座。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127.38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47.13 万元，植物措施费 9 万元，临时措施费 38.98 万元，独立

费用 21.4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0.85 万元（2021 年 5 月 23

日建设单位按方案依法足额缴纳 108460元）。

2．验收报告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批复，依法足额缴

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法定手续齐全；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工作

制度完善，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监测报告等资料齐

全；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自验结论为合格。

（七）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本项目水土保持

工作，依法依规履行了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程序，依法开展了

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依法足额缴纳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

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

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

务，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八）后续管护要求

运行期间四川蓝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应加强林草植被养

护、雨水系统巡查等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确保其正常运行和

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附件 1 水保批复





附件 2 水保补偿费发票



附件 3 现场照片




